
 

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制定《能特科技有限公司 2018-2020 年主要经营团队 

绩效现金奖励管理办法》的独立意见 

 

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我们作为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根据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

章程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、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

判断立场，对《关于制定<能特科技有限公司 2018-2020 年主要经营团队绩效现金

奖励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拟定的《能特科技有限公司 2018-2020

年主要经营团队绩效现金奖励管理办法》合理有效，是依据公司所处行业、结合

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拟定的，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，从而确保

公司经营目标和发展战略的实现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

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上述关联事项已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，由非

关联董事审议通过，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

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。 

综上，我们对上述现金奖励管理办法表示同意，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，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。 

 

特此说明。 

 



 

（此页为《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制定<能特科技有限公司

2018-2020 年主要经营团队绩效现金奖励管理办法>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，无正

文）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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